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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鹏盾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 

一、增持情况 

上海鹏盾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于 2016 年

9月 26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傅瀛的通知，傅瀛于 2016年 7月 1日至

2016年 9月 14日期间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在二级市场增

持公司股份共计 206,000股。截至 2016年 9月 14日，控股股东傅瀛

持有公司股份 43,801,00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.35%。 

二、增持目的 

控股股东傅瀛基于目前对公司价值的判断以及对公司未来稳定

发展的信心，为了促进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并维护股东利益，

通过二级市场买入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，增持所需资金全部为增持

人自有资金。 

三、合法合规性 

本次增持行为符合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有关规定，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 

傅瀛承诺已遵守法律法规、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交易行为的规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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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鹏盾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年 9月 26日 


	二、增持目的
	三、合法合规性

